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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號：335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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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訴願法第 1 條規定：「人民對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，認為違法或不

當，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。得依本法提起訴願，但法律另有規定者，

從其規定。」試附理由說明下列爭議是否屬於訴願救濟範圍？

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或所屬分支機構，於人民依國有財產法第 52 條之 2

規定申請讓售國有非公用財產類不動產之准駁決定。（25 分）

都市計畫個別變更外的人民，因個別計畫變更導致權利或法律上利益

受侵害。（25 分）

二、何謂課予義務訴訟？行政機關有無行為義務之爭議作成法律上判斷，其

基準時點為何？又其與一般給付訴訟之關係為何？試說明之。（25 分）

三、訴願參加之型態為何？訴願決定對參加人效力為何？試舉例說明之。

（25 分）


